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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宜格美妆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ZHCA)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宜格美妆集团有限公司、科丝美诗(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蝶妃化妆品

有限公司、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兰树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倩雯、李雪艳、郑润圣、胡永安、徐建明、沈宇杰、陈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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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信息安全管理和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组织实施化妆品个性化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个性化服务 personalizedservice
根据服务需求方的不同需求,在规定范围内为其提供特定的服务。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提供方

4.1.1 服务提供方应为化妆品备案人或依法设立的生产经营企业。
4.1.2 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场所、人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等涉及政府部门行政许可或审批的应获得相

应资格,并符合相应规定。

4.2 服务需求方

服务需求方作为个性化需求发起人、个性化服务方案交付或开展的主体,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4.3 其他

4.3.1 服务提供方应建立“以服务需求方为导向”的交付和跟踪服务体系,满足服务需求方的需求。
4.3.2 化妆品个性化服务应遵从社会公序良俗,人体测试环节应遵守伦理学原则要求。

4.3.3 个性化服务中的化妆品产品应已通过管理部门注册或备案。

4.3.4 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方案应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

5 服务内容

5.1 个性化方案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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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个性化的护肤方案,包括特定性能、功效护肤产品的使用方法等;
———制定个性化的化妆方案,包括脸部、手部等身体表面的色彩和造型搭配等;
———制定个性化的香氛护理方案,包括精神舒缓、体表护理等不同使用场景和目的的香水或精油的

搭配和使用方法等。

5.2 个性化产品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交付在感官上具有个性化差异的产品,包括产品的形状、色泽、气味和性状等;
———交付使用性能上具有个性化差异的产品,包括牢固度、防水性能和可卸妆性能等;
———交付功效上具有个性化差异的产品,包括产品的保湿、抗皱和祛痘等。

5.3 个性化包装定制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交付在接触产品内容物的容器上具有个性化差异的产品,包括容器形状、材质、图样等;
———交付在外包装上具有个性化差异的产品,包括外包装形状、材质、图样等。

5.4 向服务需求方提供个性化服务实施的内容应由专业人员在特定场所、设备等条件下对服务需求方

开展服务操作。

6 服务流程

6.1 概述

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的一般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化妆品个性化服务一般流程

6.2 需求识别

6.2.1 需求信息线上获取

6.2.1.1 线上问卷

服务需求方通过观察自己的肤色、肤质情况,结合生活习惯、护肤、化妆需求,完成相关问卷,线上提

交个人情况和需求信息。

6.2.1.2 线上咨询

客服或专业人员与服务需求方通过视频、音频、文字信息等线上方式进行交流问询,获取需求信息。

6.2.1.3 智能测肤

通过测肤仪、测肤镜、手机测肤、测肤笔等智能测肤仪器采集服务需求方体表皮肤状态数据,由计算

机应用程序完成数据的分析、评估、汇总,输出皮肤状态报告,分析报告获取需求信息。

6.2.1.4 智能化妆评估

通过化妆评估软件或设备对服务需求方脸部图像进行检测,获得服务需求方化妆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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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需求信息线下获取

6.2.2.1 化妆咨询

专业化妆师或美容师,通过面对面的询问,观察服务需求方的肤色、脸型等情况,获取化妆需求

信息。

6.2.2.2 护肤问询诊断

专业人员通过面对面的观察、询问服务需求方的皮肤质地、用妆习惯、化妆品使用历史等情况,或同

时借助专业设备测评皮肤特征性指标,综合判断皮肤状态,获取护肤需求信息。

6.3 需求信息处理

6.3.1 应对收集到的个性化需求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去除无效数据、错误数据和重复数据等,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6.3.2 应将个性化需求信息进行分类和分析,确定个性化信息的类型、来源、个性化服务的交付要

求等。

6.3.3 应根据化妆品相关法律法规对个性化需求信息的合规性进行评估。

6.3.4 应根据可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类别和范围,对服务需求方的需求信息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6.4 需求信息转换与确认

6.4.1 将个性化服务需求信息转化为个性化服务方案或个性化产品或向服务需求方实施的服务。

6.4.2 转化后的个性化服务应与服务需求方进行确认,由服务提供方批准实施。

6.5 服务提供

6.5.1 交付个性化方案的,应对照需求核查方案的针对性、完整性、适用性,形成视频、照片或文字方

案,以口头描述、电子文件、纸质文件等形式交付服务需求方。

6.5.2 交付个性化产品的,应对照需求核查产品主体、配件及相关材料。产品交付方式一般包括现场

使用、送货上门、自提或第三方物流邮寄,采用第三方物流邮寄时应告知服务需求方物流订单和关键物

流信息。

6.5.3 向服务需求方提供服务方案实施的,实施过程中应主动跟进服务流程,协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6.5.4 服务提供方可对5.1、5.2、5.3、5.4中的服务进行独立交付或组合交付。

6.6 服务跟踪

6.6.1 满意度跟踪

服务交付后,服务提供方宜在7个工作日内致电回访,向服务需求方询问交付服务的满意度及其他

意见,做好记录并分析反馈。

6.6.2 退换货

交付产品的个性化服务,服务提供方应建立退换货管理程序,向符合退换货条件的服务需求方提供

退换货服务,并做好记录。化妆品个性化产品支持退换货情形详见附录A。

6.6.3 不良反应监测

6.6.3.1 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并实施不良反应监测管理程序和评价体系,配备与其服务相适应的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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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6.6.3.2 服务提供方应主动收集顾客不良反应情况,定期分析产品不良反应信息和产生原因,不断优化

服务。

6.6.3.3 顾客使用服务后反馈有不良反应的,服务提供方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价,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专门

人员协助顾客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并及时上报化妆品监督管理部门。

6.6.4 服务质量监督

6.6.4.1 服务提供方应完善服务监督方式,建立服务监督制度。

6.6.4.2 服务提供方应提供网站、电话和线下服务点等投诉服务渠道,及时获取服务需求方反馈的

信息。

6.6.4.3 服务提供方收到投诉后应快速响应,分析存在的问题,必要时开展内部自查及修正工作,并妥

善处理。

7 信息安全管理

7.1 服务提供方应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信息安全保障、应急处置、隐私保护等内容,对服务需

求方信息的收集、传递、存储、共享、销毁等全生命周期进行安全防护。

7.2 服务提供方应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必要的信息安全管理软件和硬件设施。

7.3 采用计算机技术储存和利用服务需求方信息的,信息安全管理应符合GB/T35273的要求。

7.4 个性化服务的信息保存期应不少于服务交付完成后1年。

7.5 服务提供方宜配有专职或兼职的信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服务需求方的信息收集、核验、存档、销
毁等工作。

8 评价与改进

8.1 评价

8.1.1 应定期对服务质量进行自我评价。服务质量评价的内容、程序和方法可参照GB/T36733的

要求。

8.1.2 应对服务需求方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制定改进措施并及时整改。顾客个性化服务满

意度评价表见附录B。

8.1.3 宜与服务提供的相关方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8.2 持续改进

8.2.1 改进依据

持续改进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适用的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发生变化;
———服务质量自我评价和满意度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服务需求方和其他相关方反馈的意见;
———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8.2.2 改进内容

持续改进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4

T/ZHCA027—2023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畅通接受诉求和改进的渠道,及时发现问题;
———对服务评价的方式、指标等进行改进,确保其合理性和实用性;
———对服务内容及管理工作全面总结,制定持续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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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化妆品个性化产品支持退换货情形

  表A.1给出了化妆品个性化产品支持退换货情形的相关内容,服务提供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

制定。

表A.1 化妆品个性化产品支持退换货情形

类型 类别 情形

服务交付前引发的质量问题

包装
与定制 需 求 信 息 不 匹 配,松 脱、掉 色 等 质 量

异常

内容物
与定制需求信息不匹配,色泽、气味、均匀度等

质量异常

工具配件
与定制 需 求 信 息 不 匹 配,破 损、留 胶 等 质 量

异常

物流运输引发的质量问题

包装 压痕、划痕等质量异常

内容物 溢出、断裂等质量异常

工具配件 缺失、破损、划痕等质量异常

服务交付后引发的质量问题 包装、内容物、工具配件

非因服务需求方使用方法不当、使用条件不

当、储存环境不符合产品标签要求引发的影响

产品质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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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个性化服务满意度评价表

  表B.1给出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满意度评价规则的相关内容,服务提供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

制定。

表B.1 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满意度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等级 评价规则

基本要求

售前需求信息的获取 ☆☆☆☆☆
服务提供方通过线上或线下获取的服务需求

方个性化需求信息是否准确、明晰

需求信息识别转化 ☆☆☆☆☆
服务提供方是否对服务需求方个性化需求信

息做出准确的识别和有效的转化

需求响应速度 ☆☆☆☆☆
服务提供方是否及时对服务需求方的个性化

需求做出响应

服务便捷 ☆☆☆☆☆
服务需求识别、确认、获取、支付售后等环节是

否便捷

售后物流 ☆☆☆☆☆ 物流是否符合承诺时限、送达地点

诉求办理 ☆☆☆☆☆ 反应的问题是否能有效解答或处理

个性化服务

服务个性化差异 ☆☆☆☆☆ 服务是否符合服务需求方的个性化差异需求

产品包装外观 ☆☆☆☆☆ 产品的包装外观是否符合服务需求方预期

使用效果 ☆☆☆☆☆ 使用效果是否匹配服务提供方承诺

服务质量 ☆☆☆☆☆ 服务的质量是否匹配服务提供方承诺

服务价格 ☆☆☆☆☆ 服务的价格是否符合服务需求方的预期

  注:评价等级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设置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5个等级,以5颗星

(★★★★★)、4颗星(★★★★☆)、3颗星(★★★☆☆)、2颗星(★★☆☆☆)、1颗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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